附件2

关于《北京市丰台区殡葬设施专项规划 

（2026 年—2035年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政策起草背景
为深入落实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（2016年—2035 年）》和《丰台分区规划（国土空间规划）（2017年—2035 年）》，贯彻国家殡葬管理改革的方针政策，依据《北京市殡葬设施专项规划（2021 年—2035 年）》刚性和引导要求，细化殡葬设施总体布局，具体指导殡葬设施建设，满足丰台区村（居）民多层次殡葬服务需求，丰台区民政局牵头研究编制了《北京市丰台区殡葬设施专项规划（2026 年—2035年）》（以下简称“规划”）。

二、政策起草过程

2025年，丰台区民政局启动规划编制工作。在规划编制过程中，广泛收集并梳理了国家及本市相关政策文件，走访调研多家经营性公墓、公益性公墓及农村集中埋葬点，书面征求区级相关部门意见，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建议，对规划内容进行了多轮修改完善，最终形成规划方案。

三、政策主要内容
规划包含六章三十五条，以公益性公墓为重点，在落实全市殡葬设施专项规划要求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厘清现状；严格执行布局要求和建设标准，合理预测空间需求，加强规模控制；优化设施布局，落实各级各类殡葬设施用地四至范围；制定实施计划，保障各级殡葬设施落点落图。规划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35年，施行期间如遇行业发展重大变化或上级政策调整的，经丰台区政府相关决议程序后予以修订。

特此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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